臺 北 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(校名)
實  際  支  用  明  細  表
	項次
	項 目
	單 位
	數量
	單價
	合計
	說明

	臺北城市博覽會走讀及培力計畫
	
	
	
	10,000
	

	1
	交通費
	
	
	
	
	

	2
	教材教具費
	
	
	
	
	(請務必寫出所需品名)

	3
	膳費
	
	
	
	
	

	4
	雜支
	
	
	
	
	(學生保險)

	合計
	10,000
	

	
	新臺幣壹萬元整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處室主任：  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
備註：
1、 為協助各校課程推動及參與本計畫之教師社群運作，本局補助每新臺幣1萬元，支應項目為交通費、教材教具、膳費及雜支（含學生保險），各項目間得自行勻支，請列舉所需之經費概算。
2、 校內承辦人員應依原經費墊支情形，協助編報上開B部分「實際支用明細表」，亦請校內相關欄位人員確實核章，奉核後掃描為PDF掃描檔，於111年9月30日(星期五)前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局承辦人信箱（edu_pe.14@mail.taipei.gov.tw），正本紙本留校備查，後續將採核撥銷方式，撥付各校保管款辦理歸墊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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